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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违法行为类型
	处罚依据
	免罚条件

	
1

	社会团体涂改、出租、出借《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者出租、出借社会团体印章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 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涂改、出租、出借《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者出租、出借社会团体印章的。
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2.危害后果轻微；3.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4.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2
	社会团体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 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
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2.危害后果轻微；3.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4.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3
	社会团体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 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
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2.危害后果轻微；3.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4.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4
	社会团体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 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
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2.危害后果轻微；3.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4.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5
	社会团体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或者对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 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或者对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2.危害后果轻微；3.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4.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6
	社会团体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 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的。
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2.危害后果轻微；3.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4.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7
	社会团体侵占、私分、挪用社会团体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 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七）侵占、私分、挪用社会团体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
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2.危害后果轻微；3.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4.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8
	社会团体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筹集资金或者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 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八）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筹集资金或者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
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2.危害后果轻微；3.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4.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9
	民办非企业单位涂改、出租、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者出租、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的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涂改、出租、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者出租、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的。                                                                                      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3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2.危害后果轻微；3.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4.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10
	民办非企业单位超出其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超出其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                                                       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3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2.危害后果轻微；3.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4.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11
	民办非企业单位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                                                   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3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2.危害后果轻微；3.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4.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12
	民办非企业单位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                                                                                                                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3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2.危害后果轻微；3.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4.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13
	民办非企业单位设立分支机构的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设立分支机构的。                                                                           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3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2.危害后果轻微；3.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4.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14
	民办非企业单位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的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的。                                                                    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3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2.危害后果轻微；3.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4.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15
	民办非企业单位侵占、私分、挪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七）侵占、私分、挪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                                                                                                            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3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2.危害后果轻微；3.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4.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16
	民办非企业单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筹集资金或者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八）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筹集资金或者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                                                                                                         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3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2.危害后果轻微；3.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4.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17
	养老机构未建立入院评估制度或者未按照规定开展评估活动的
	1.《养老机构管理办法》（2020年8月21日民政部令第66号公布）第四十六条                                                                                                  养老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以 3 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未建立入院评估制度或者未按照规定开展评估活动的；（二）未与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签订服务协议，或者未按照协议约定提供服务的；（三）未按照有关强制性国家标准提供服务的；（四）工作人员的资格不符合规定的；（五）利用养老机构的房屋、场地、设施开展与养老服务宗旨无关的活动的；（六）未依照本办法规定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七）歧视、侮辱、虐待老年人以及其他侵害老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行为的；（八）向负责监督检查的民政部门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真实材料的；（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养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18
	养老机构未对与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签订服务协议，或者未按照协议约定提供服务的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2020年8月21日民政部令第66号公布）第四十六条   养老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以 3 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未建立入院评估制度或者未按照规定开展评估活动的；（二）未与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签订服务协议，或者未按照协议约定提供服务的；（三）未按照有关强制性国家标准提供服务的；（四）工作人员的资格不符合规定的；（五）利用养老机构的房屋、场地、设施开展与养老服务宗旨无关的活动的；（六）未依照本办法规定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七）歧视、侮辱、虐待老年人以及其他侵害老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行为的；（八）向负责监督检查的民政部门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真实材料的；（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养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19
	养老机构未按照有关强制性国家标准提供服务的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2020年8月21日民政部令第66号公布）第四十六条 养老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以 3 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未建立入院评估制度或者未按照规定开展评估活动的；（二）未与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签订服务协议，或者未按照协议约定提供服务的；（三）未按照有关强制性国家标准提供服务的；（四）工作人员的资格不符合规定的；（五）利用养老机构的房屋、场地、设施开展与养老服务宗旨无关的活动的；（六）未依照本办法规定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七）歧视、侮辱、虐待老年人以及其他侵害老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行为的；（八）向负责监督检查的民政部门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真实材料的；（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养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3.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20
	养老机构工作人员的资格不符合规定的
	1.《养老机构管理办法》（2020年8月21日民政部令第66号公布）第四十六条                                                                                                  养老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以 3 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未建立入院评估制度或者未按照规定开展评估活动的；（二）未与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签订服务协议，或者未按照协议约定提供服务的；（三）未按照有关强制性国家标准提供服务的；（四）工作人员的资格不符合规定的；（五）利用养老机构的房屋、场地、设施开展与养老服务宗旨无关的活动的；（六）未依照本办法规定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七）歧视、侮辱、虐待老年人以及其他侵害老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行为的；（八）向负责监督检查的民政部门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真实材料的；（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养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3.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21
	利用养老机构的房屋、场地、设施开展与养老服务宗旨无关的活动的
	1.《养老机构管理办法》（2020年8月21日民政部令第66号公布）第四十六条                                                                                                  养老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以 3 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未建立入院评估制度或者未按照规定开展评估活动的；（二）未与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签订服务协议，或者未按照协议约定提供服务的；（三）未按照有关强制性国家标准提供服务的；（四）工作人员的资格不符合规定的；（五）利用养老机构的房屋、场地、设施开展与养老服务宗旨无关的活动的；（六）未依照本办法规定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七）歧视、侮辱、虐待老年人以及其他侵害老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行为的；（八）向负责监督检查的民政部门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真实材料的；（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养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3.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22
	养老机构未依照《养老机构管理办法》规定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2020年8月21日民政部令第66号公布）第四十六条                                                                                                  养老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以 3 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未建立入院评估制度或者未按照规定开展评估活动的；（二）未与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签订服务协议，或者未按照协议约定提供服务的；（三）未按照有关强制性国家标准提供服务的；（四）工作人员的资格不符合规定的；（五）利用养老机构的房屋、场地、设施开展与养老服务宗旨无关的活动的；（六）未依照本办法规定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七）歧视、侮辱、虐待老年人以及其他侵害老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行为的；（八）向负责监督检查的民政部门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真实材料的；（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养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23
	养老机构向负责监督检查的民政部门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真实材料的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2020年8月21日民政部令第66号公布）第四十六条                                                                                                  养老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以 3 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未建立入院评估制度或者未按照规定开展评估活动的；（二）未与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签订服务协议，或者未按照协议约定提供服务的；（三）未按照有关强制性国家标准提供服务的；（四）工作人员的资格不符合规定的；（五）利用养老机构的房屋、场地、设施开展与养老服务宗旨无关的活动的；（六）未依照本办法规定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七）歧视、侮辱、虐待老年人以及其他侵害老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行为的；（八）向负责监督检查的民政部门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真实材料的；（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养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24
	未使用或者未规范使用标准地名的
	《地名管理条例》（2022年3月30日国务院令753号，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未使用或者未规范使用标准地名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地名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违法单位通报批评，并通知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理；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25
	擅自设置、拆除、移动、涂改、遮挡、损毁地名标志的
	《地名管理条例》（2022年3月30日国务院令753号，2022年5月1日起施行）第三十八条　擅自设置、拆除、移动、涂改、遮挡、损毁地名标志的，由地名标志设置、维护和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对责任人员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26
	公墓运营单位未将有关事项向用户公示的
	1.《辽宁省公墓管理办法》（2015年8月2日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296号公布）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公墓运营单位未将有关事项向用户公示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罚款。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主动整改或在民政部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

	27
	将不得用于投资的财产用于投资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23年12月29日通过，2024年9月5日起实施）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二条                                                                          　                                                慈善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限期停止活动并进行整改：
　　（一）违反本法第十四条规定造成慈善财产损失的；
　　（二）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捐赠人、慈善组织管理人员的利害关系人作为受益人的；
　　（三）将不得用于投资的财产用于投资的；
　　（四）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用途的；
　　（五）因管理不善造成慈善财产重大损失的；
　　（六）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管理费用或者募捐成本违反规定的；
　　（七）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
　　（八）未依法报送年度工作报告、财务会计报告或者报备募捐方案的；
　　（九）泄露捐赠人、志愿者、受益人个人隐私以及捐赠人、慈善信托的委托人不同意公开的姓名、名称、住所、通讯方式等信息的。
　　慈善组织违反本法规定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予以处罚。
　　慈善组织有前两款规定的情形，经依法处理后一年内再出现前款规定的情形，或者有其他情节严重情形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吊销登记证书并予以公告。第一百一十二条    慈善组织有本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情形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禁止其一年至五年内担任慈善组织的管理人员。                                                                     　                                                 
	1.初次违法；2. 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3.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28
	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管理费用或者募捐成本违反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23年12月29日通过，2024年9月5日起实施）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二条                                                                        　                                                  慈善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限期停止活动并进行整改：
　　（一）违反本法第十四条规定造成慈善财产损失的；
　　（二）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捐赠人、慈善组织管理人员的利害关系人作为受益人的；
　　（三）将不得用于投资的财产用于投资的；
　　（四）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用途的；
　　（五）因管理不善造成慈善财产重大损失的；
　　（六）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管理费用或者募捐成本违反规定的；
　　（七）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
　　（八）未依法报送年度工作报告、财务会计报告或者报备募捐方案的；
　　（九）泄露捐赠人、志愿者、受益人个人隐私以及捐赠人、慈善信托的委托人不同意公开的姓名、名称、住所、通讯方式等信息的。
　　慈善组织违反本法规定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予以处罚。
　　慈善组织有前两款规定的情形，经依法处理后一年内再出现前款规定的情形，或者有其他情节严重情形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吊销登记证书并予以公告。第一百一十二条   慈善组织有本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情形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禁止其一年至五年内担任慈善组织的管理人员。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2.初次违法 ；  3.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29
	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23年12月29日通过，2024年9月5日起实施）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二条                                                                        　                                                  慈善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限期停止活动并进行整改：
　　（一）违反本法第十四条规定造成慈善财产损失的；
　　（二）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捐赠人、慈善组织管理人员的利害关系人作为受益人的；
　　（三）将不得用于投资的财产用于投资的；
　　（四）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用途的；
　　（五）因管理不善造成慈善财产重大损失的；
　　（六）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管理费用或者募捐成本违反规定的；
　　（七）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
　　（八）未依法报送年度工作报告、财务会计报告或者报备募捐方案的；
　　（九）泄露捐赠人、志愿者、受益人个人隐私以及捐赠人、慈善信托的委托人不同意公开的姓名、名称、住所、通讯方式等信息的。
　　慈善组织违反本法规定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予以处罚。
　　慈善组织有前两款规定的情形，经依法处理后一年内再出现前款规定的情形，或者有其他情节严重情形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吊销登记证书并予以公告。第一百一十二条 慈善组织有本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情形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禁止其一年至五年内担任慈善组织的管理人员。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2.初次违法；3.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30
	未依法报送年度工作报告、财务会计报告或者报备募捐方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23年12月29日通过，2024年9月5日起实施）第一百一十条慈善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限期停止活动并进行整改：
　　（一）违反本法第十四条规定造成慈善财产损失的；
　　（二）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捐赠人、慈善组织管理人员的利害关系人作为受益人的；
　　（三）将不得用于投资的财产用于投资的；
　　（四）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用途的；
　　（五）因管理不善造成慈善财产重大损失的；
　　（六）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管理费用或者募捐成本违反规定的；
　　（七）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
　　（八）未依法报送年度工作报告、财务会计报告或者报备募捐方案的；
　　（九）泄露捐赠人、志愿者、受益人个人隐私以及捐赠人、慈善信托的委托人不同意公开的姓名、名称、住所、通讯方式等信息的。
　　慈善组织违反本法规定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予以处罚。
　　慈善组织有前两款规定的情形，经依法处理后一年内再出现前款规定的情形，或者有其他情节严重情形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吊销登记证书并予以公告。第一百一十二条   慈善组织有本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情形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禁止其一年至五年内担任慈善组织的管理人员。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2.初次违法；3.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31
	未按照规定将信托事务处理情况及财务状况向民政部门报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23年12月29日通过，2024年9月5日起实施）第一百一十八条                                     慈善信托的委托人、受托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将信托财产及其收益用于非慈善目的的；
　　（二）指定或者变相指定委托人、受托人及其工作人员的利害关系人作为受益人的；
　　（三）未按照规定将信托事务处理情况及财务状况向民政部门报告的；
　　（四）违反慈善信托的年度支出或者管理费用标准的；
　　（五）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2.初次违法；3.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32
	违反慈善信托的年度支出或者管理费用标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23年12月29日通过，2024年9月5日起实施）第一百一十八条                                    慈善信托的委托人、受托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将信托财产及其收益用于非慈善目的的；
　　（二）指定或者变相指定委托人、受托人及其工作人员的利害关系人作为受益人的；
　　（三）未按照规定将信托事务处理情况及财务状况向民政部门报告的；
　　（四）违反慈善信托的年度支出或者管理费用标准的；
　　（五）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2.初次违法；3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33
	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23年12月29日通过，2024年9月5日起实施）第一百一十八条                                    慈善信托的委托人、受托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将信托财产及其收益用于非慈善目的的；
　　（二）指定或者变相指定委托人、受托人及其工作人员的利害关系人作为受益人的；
　　（三）未按照规定将信托事务处理情况及财务状况向民政部门报告的；
　　（四）违反慈善信托的年度支出或者管理费用标准的；
　　（五）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2.初次违法；3.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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